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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
截至7月 5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市第三十批4件信访件，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 1件，正在办理 1件。根据督察要求，

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
截至7月6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市第三十一批3件信访件，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一批 2025年 7月 6日）

序号

1

2

3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受理编号

X3SD2025
06260011

X3SD2025
06260026

X3SD2025
0626020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菏泽市鄄城县凤凰镇赵庄村西侧
华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占用破坏耕
地建储能站，无环保手续。

菏泽市东明县渔沃街道贺庄村存
在占用大面积基本农田和林地搭
建鹅棚的情况，北距渔沃河 100
米，无粪便处理设备，养殖粪污排
放周边环境。

菏泽市鄄城县人民街东段路南、
十三路东侧山东青美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生产时异味扰民。

行政区域

鄄城县

东明县

鄄城县

问题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6月 27日，鄄城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凰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华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实为华润新能源（菏泽）有限公司，位于鄄城县凤凰镇凤凰路西、鄄箕公路
北。该公司华润电力鄄城源网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占地面积约 26329平方米。
2.经现场调查，2022年 11月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将该宗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用，2023年 5月该公司办理了不
动产登记证，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2023年 2月，该公司华润电力鄄城源网储一体化
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文件通过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审批，2023年 7月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6 月 27 日，东明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畜牧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东明县分局、渔沃街道办事处对
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鹅棚位于东明县渔沃街道贺庄行政村东侧约 200米，北距渔沃河约 140米，为贺庄村民搭建的两个
养鹅棚。一处搭建于 2015 年，占用设施农用地 390 平方米；一处搭建于 2023 年，占用群众自有林地 242 平方米。
两处鹅棚均不属于 2020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林地范围。
2.经现场调查，该养殖点已于 2024 年 8 月停止养殖，养殖棚南侧建设有粪污贮存池，该粪污贮存池内未发现粪污，
也未发现养殖粪污排放周边。

6 月 27 日，鄄城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青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鄄城化工产业园。该公司以废塑料农膜、废编织袋、废管材为原
料生产塑料颗粒，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因整改安全隐患问题，已于 2025 年 5 月 7 日停产。该公司废气产生环节
主要是熔融造粒工序，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等。产生的废气收集后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处理后
经排气筒排放。
2.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在生产车间外发现堆有废旧塑料，厂区内有异味。6 月 28 日，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
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废气进行了检测，该公司厂界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检测结果符合《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厂界标准限值。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办结
目标

加 强 监 管 巡
查 ，有效保护
耕地。

强化日常监管
巡查 ，减轻对
周 边 环 境 影
响。

整改措施落实
到位 ，减少异
味对周围环境
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鄄城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凰镇政
府采取以下措施：
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确保土地使用合法合
规，防止破坏耕地。

东明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畜牧服
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东明县分局、渔沃街道办
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规范养殖粪污处置，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鄄城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县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山东青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立即清除车
间外废旧塑料，减少异味散发。6 月 29 日，已清
理完毕。山东青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复产后，将
开展废气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
2.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防止异味扰民。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三十批 2025年 7月 5日）

序号

135

300

307

217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受理编号

D3SD2025
06250029

X3SD2025
06250059

X3SD2025
06250106

X3SD2025
0625011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菏泽市巨野县柳林镇北侧巨野
金来建材有限公司在厂区周围
挖坑取土，土堆在厂区内露天
存放，产生扬尘污染。

菏泽市鄄城县古泉街道鄄城县
益香园食品有限公司无环保手
续，无废水治污设施，通过渗坑
等直排废水，污染环境，异味扰
民。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欣庆砖厂
距离黄河 70 米，紧邻菏泽市饮
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属于
强制退出类烧结砖瓦企业，但
目前正常经营。

菏泽市郓城县黄安镇张菜园村
存在占用大面积田地露天晾晒
粪便现象，散发异味扰民。

行政区域

菏泽市

菏泽市

菏泽市

菏泽市

问题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涉 及 规 划
政 策 方 面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6 日，巨野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巨野县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巨野金来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巨野县柳林镇北环路东段路北。该公司以煤矸石、建筑垃圾、
河道淤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为原料，通过破碎筛分、干燥焙烧等工序生产煤矸石多孔烧结砖。
2.经现场调查，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因企业升级改造（治污设施和窑体提升改造，通过在窑体进砖坯口加
装挡板等措施，降低氧含量，促进污染物达标排放），2024年 9月停产至今。厂区南侧为进出道路，厂区外西
侧、北侧与东侧均有存水坑塘，为 30 年前原柳林公社老窑厂生产取土形成。对坑塘四周进行排查，未发现
挖掘取土痕迹。厂区内未发现露天存放的土堆。该公司厂区西侧有闲置土地，易产生扬尘。

6 月 26 日，鄄城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古泉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鄄城县益香园食品有限公司”实为鄄城溢香园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鄄城县西环路中段路西
袁庄村西 100 米，现实际经营者为鄄城润康食品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主要生产冷冻肉串、卤制肉食、加
工肉肠、油炸肉制品等食品，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目前该公司正常生产。
2.经调查，该公司废水主要有生肉解冻水、车间清洗废水及生活污水等，日产废水量约为 150m³，未建设废
水污染防治设施，废水通过车间下水道直排至厂区南侧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鄄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鄄城嘉
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处理。经现场排查，未发现厂区及周边存在渗坑。
3.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公司异味主要来源于生肉腌制、熟食加工工序，未建设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车间
附近有异味。6 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采样检测，
检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厂界标准限值。

6 月 26 日，菏泽市政府组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欣庆砖厂”实为菏泽市牡丹区欣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牡丹区李村镇后油楼村北。
2.经调查，该公司年产 1亿块煤矸石烧结砖建设项目，其经营范围为：煤矸石多孔烧结砖的生产与销售，环保
手续齐全，属于牡丹区砖瓦窑转型升级保留企业。该公司无工艺废水产生，治污工艺中脱硫为双碱法工艺，
脱硫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厂内工人多为周边群众，生活污水较少，不外排（用于厂区内绿化）。厂区最北侧
距黄河外堤 388米，无入河排污口，不影响周边水体水质及防汛行洪。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淄博
等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批复》[鲁政字〔2019〕6 号]，该公司所在位置不属于菏泽市饮用水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周边无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黄河在牡丹区区域内不属于饮用水水源地）。根据《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第三类淘汰类中建材内容的规定，该公司采用的是隧道窑工艺，不属于淘汰类工
艺。该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停产，正在按照生态环境、应急、自然资源、消防等部门的要求，对生产工
艺和治污设施等进行升级改造。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正在升级改造。

6月 26日，郓城县政府组织县畜牧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黄安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占用大面积田地露天晾晒粪便”点位位于郓城县黄安镇张菜园村村北郓城县迈聚养殖家
庭农场，该农场占地面积 66.3615 亩（设施农用地）。2025 年 4 月，郓城县迈聚养殖家庭农场项目已完成山
东省规模化（种植）畜禽养殖用地登记备案。
2.现场调查时，按照建设规划，该企业正在建设养殖车间，未发现养殖现象。场区内存放有附近散养户畜禽
粪便（约 200平方米）。经核实，因近期有雨，经村委与该企业协商，允许附近养殖户将无处存放的养殖粪便
临时存放至厂区内，未覆盖且散发异味。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办结
目标

加 强 日 常 监
管，减轻扬尘
对 周 边 环 境
的影响。

整 改 措 施 落
实到位，减轻
对 周 围 环 境
的影响。

加 强 日 常 监
管巡查，保护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加 强 日 常 监
管，减少异味
对 周 边 环 境
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巨野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巨野县分局、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采取以下措施：
1. 督促巨野金来建材有限公司对厂区外西侧
闲置土地用防尘网进行覆盖。6月 27日，已完
成整改。
2. 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防止违规取土和扬尘污染。

鄄城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鄄城县分局、古
泉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1. 对鄄城润康食品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违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
查，依法处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2. 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菏泽市政府责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水务
局、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企业加快升级改造，确保手续齐全，达
标排放；强化守法意识，合法生产经营。
2.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
保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郓城县政府责成县畜牧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
局郓城县分局、黄安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 督促郓城县迈聚养殖家庭农场将畜禽粪便
清运至黄安镇粪污处理中心处置，喷洒除臭剂
消除异味。预计 7月 10日前完成。
2.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防止异味扰民。

是否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转办清单
审核备注

无

无

此 件 涉 及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等 容
易 引 起 舆
情 和 炒 作
的 敏 感 信
息，请在公
开 时 对 内
容 进 行 适
当处理。

占 用 面 积
为 几 十 亩
田地。

（第三十一批）

（第三十批）


